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新设会计师事务所谈话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[bookmark: _T1][bookmark: _T1K1]第一条  为规范新设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新设所”）的执业行为，强化行业自律管理，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市注协”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、《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[bookmark: _T2][bookmark: _T2K1]第二条  谈话制度旨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通过事前指导、政策宣讲和风险提示，推动新设所依法诚信执业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。

第二章 谈话对象及谈话准备
[bookmark: _T3][bookmark: _T3K1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第三条  本制度所称的新设所，是指已取得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，成为市注协单位会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分所。谈话对象为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新设所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。
[bookmark: _T4]第四条  新设所均应参加市注协组织的谈话，谈话可以采取单独或多个新设所集中谈话等方式。
[bookmark: _T5][bookmark: _T5K1]第五条  市注协在新设所取得执业许可并办理入会手续时，同步安排谈话事宜，向新设所制发谈话通知书，告知谈话具体参加人员、形式、时间和地点等内容。
第六条  新设所应严格按照谈话通知书要求，在办理注册会计师转入手续前配合完成谈话工作。确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的，应至少提前1个工作日向市注协提交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。经市注协同意后，调整相关谈话安排。

第三章 谈话人及谈话内容
[bookmark: _T6]第七条  市注协应核实新设所参与谈话人员真实身份，谈话参与人员为：
[bookmark: _T6K1X1]（一）市注协：协会秘书处各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党建工作指导员；
[bookmark: _T6K1X2]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（二）新设所：新设所的全体股东/合伙人/分支机构负责人、质量控制负责人、行政工作联系人、党建工作负责人。
[bookmark: _T8K1]第八条  参加谈话的新设所需提交：本所参加谈话相关人员名单及参加谈话人员身份证复印件。
[bookmark: _T7][bookmark: _T7K1]第九条  谈话内容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新设所情况介绍
1、新设所全体股东/合伙人（分支机构负责人）情况；
2、新设所制度建立和各部门人员情况；
3、新设所业务开展情况。
[bookmark: _T7K1X1]（二）协会总体情况介绍
[bookmark: _T7K1X1M1]1、协会各部门职能；
2、会员权利义务。
[bookmark: _T7K1X1M2][bookmark: _T7K1X1M3][bookmark: _T7K1X2]（三）会员管理与服务
[bookmark: _T7K1X2M1]1、注册会计师执业管理规范；
2、年度执业质量检查及首单专项检查工作安排；
3、常见执业风险案例及法律责任警示；
4、年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；
[bookmark: _T7K1X2M2][bookmark: _T7K1X3]5、党建工作；
[bookmark: _T7K1X2M3][bookmark: _T7K1X2M4]6、行业宣传研究工作；
7、意见建议及其他相关事宜。

第四章 谈话记录及相关处理
[bookmark: _T7K1X3M1][bookmark: _T8][bookmark: _T9][bookmark: _T9K1]第十条  谈话结束后形成《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新设所谈话记录表》（附件1），双方签字确认。市注协应将谈话记录表及新设所提交的材料一并留档备查。
[bookmark: _T10][bookmark: _T11]第十一条  谈话记录等谈话工作信息原则上不予公开，如有需要可根据工作要求向相关监管部门提供。
[bookmark: _T11K1]第十二条  新设所存在拒绝、阻挠、不配合谈话工作情形的，市注协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在执业质量检查、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中进行重点检查。
[bookmark: _T11K1X1][bookmark: _T12][bookmark: _T12K1]第十三条  谈话中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线索，市注协将移送相关部门。

第五章 附则
[bookmark: _T13][bookmark: _T13K1]第十四条  本制度由市注协负责解释。
第十五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
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新设所谈话记录表

	机构名称（执业证书证编号）
	
	设立时间
	

	谈话时间
	
	谈话地点
	

	协会谈话人员
	

	被谈话机构人员
	姓名
	职务
	手机号码
	签名确认

	股东/合伙人
	
	
	
	

	
	
	
	
	

	质量控制负责人
	
	
	
	

	行政联系人
	
	
	
	

	党务工作者
	
	
	
	

	谈话内容（√）

	□新设所具体情况；
□协会总体情况介绍；
□会员管理与服务。

	协会谈话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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